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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汉常青武汉筑诺环境工程有限
公司“7•9”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
2023年7月9日，在江汉区常青街道振兴路75号装修项目工地内，发生一起搬运工人掉入消防水池的淹溺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和《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江汉区人民政府成立了江汉常青武汉筑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7•9一般淹溺事故调查组。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，人员询问和综合分析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。

    经调查认定，该事故是一起淹溺致一人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情况

武汉筑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武汉筑诺公司）成立于2014年3月11日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***，注册资本***，注册地为***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***，主要经营范围包括：绿化工程、景观工程；电线电缆、建筑五金、家具、墙壁开关销售等。无建筑行业资质。
（二）工程相关情况

2023年3月，武汉新特中医医院有限公司拟对江汉区振兴路75号楼房进行装修改造，与武汉筑诺公司签订框架协议，将项目前期统筹管理工作委托给武汉筑诺公司，内容包括室内拆除、室外管井改造、办理施工许可、项目过程中的现场安全管理等。2023年3月至7月，武汉筑诺公司安排了多支施工队伍进场作业，作业内容包括墙体拆除、结构加固、室内装修、外排水管网改造等。截至7月9日事故发生之日，该项目装修施工许可尚未通过审批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7月8日，武汉筑诺公司安排工人清理建筑物周边地面土方施工时，用挖掘机将建筑物西北角的消防水池井盖移开，因施工未完成，采用一块铁皮围挡遮盖在井口上方，周围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
    7月8日，武汉筑诺公司材料员韩某联系瓷砖供应商采购瓷砖，约定在次日将瓷砖送到项目工地，并委托供应商安排搬运，搬运费用由武汉筑诺公司支付。
7月9日8:55时，货运司机李某某带2名搬运工（林某某、雷某某）送瓷砖到项目工地，与工地装修工人肖某某对接，开始搬运瓷砖。由于卸车点到电梯间的道路不平整，林某某先搬运少量瓷砖送上4楼，雷某某在工地内寻找木板铺垫道路，经过建筑物西北角时踏上遮盖消防水池井口的铁皮围挡，踩穿围挡靠边角区域的铁皮，坠入消防水池。9：10时左右，林某某送瓷砖后从4楼下来，发现雷某某失踪，就和司机李某某一起四处寻找雷某某，未寻找到人。10:15时，林、李2人喊肖某某一起去查看监控找人，肖某某在监控中发现雷某某去了消防水池方向后未再出现，立即赶去消防水池。3人到消防水池发现其上覆盖的铁皮围挡有一个破洞，移开铁皮围挡，发现雷某某泡在水池中。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运输瓷砖的货车停放在工地建筑物西侧，由西侧进入建筑物内有一部电梯，电梯口地面为碎砖渣，不平整，局部铺有木模板。建筑物北侧出口旁靠西方向有一个消防水池，水池埋于地下，靠东一侧方形井口未盖盖板，井口长0.92m，宽0.91m，混凝土井盖置于建筑物门口方向1.5m处。消防水池总深5.7m，蓄水深度2.3m，水面距井口3.4m，池内空气氧含量20.9%，二氧化碳含量0，无明显异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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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池上方覆盖一块平常用作围挡的铁皮，铁皮厚度1mm，四周为30mm×30mm角铁，中间有十字型角铁龙骨，铁皮位于井口正上方的区域有向下塌陷破洞，破洞周边有踩踏痕迹。水池周围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及警示带。水池井口西侧2m处地面放置有一块红色模板，建筑物靠水池一面的1楼墙体、窗户已拆除，可以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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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监管情况

2023年4月17日，常青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巡查发现振兴路75号工地有违法施工行为，责令企业停止施工、办理施工许可，并安排人员每日2次定期巡查。5月5日巡查发现该工地再次施工，巡查人员责令企业停工，暂扣了施工工具，驱离现场施工人员。5月15日，区建设局检查发现该工地违法施工，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，责令企业停止施工限期整改（办理施工许可），并向常青街道办事处发函告知此事。5月18日，常青街道办事处收到区建设局函告，街道办事处除继续安排人员巡查该工地外，未对工地施工情况进行处置，也未对建设局函告情况进行回复。2023年4月至7月，常青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巡查该工地情况无巡查记录，巡查人员将4月17日、5月5日、5月22日该工地巡查处置情况照片发布在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微信工作群中。

（六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    事故造成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肖某某等人发现雷某某泡在消防水池中后，立即向韩某报告了情况，并尝试打捞，由于水池太深无法打捞出来。11:10时，韩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，11:15时，又拨打了119救援电话，救援人员到场后将雷某某打捞上来，经急救人员确认，雷某某已死亡。11:35时，武汉筑诺公司拨打110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。12:05时，区应急指挥中心接到事故报告。

（二）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江汉区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，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：一是督促涉事企业对工地警戒打围，清场人员，切断施工现场水电供应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，保护事故现场，防止发生次生事故；二是成立常青街道办事处牵头的善后维稳组，联系涉事单位负责人及亡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，至7月11日，亡者家属与涉事单位协商达成一致并签订补偿协议；三是成立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的“7·9”事故调查组，全面开展事故调查，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，提出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。

（三）应急处置评估

从事故应急处置总体情况看，武汉筑诺公司应急救援器材配备不足，员工缺乏应急救援相关培训，现场未及时开展有效的救援工作；医疗、消防部门应急救援响应迅速；应急、公安、常青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迅速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，各单位协调联动、密切配合，善后工作稳妥高效，社会大局稳定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    消防水池井盖移开后未及时复原，用铁皮围挡遮盖在井口上方，周围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，雷某某在不了解安全风险的情况下踏上铁皮围挡，因铁皮围挡承载力不足，踩穿围挡靠边角区域的铁皮，从而坠入消防水池溺亡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分析

武汉筑诺公司不具备建筑行业资质，在装修施工许可尚未通过审批的情况下组织施工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未及时排查发现事故隐患，对危险源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，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对新进场人员未进行安全教育、危险源告知和安全交底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武汉筑诺公司，不具备建筑行业资质承揽建设工程、组织施工
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未认真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，对危险源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，未在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
；对新进场人员未进行安全教育、危险源告知和安全交底
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（二）武汉新特中医医院有限公司，将装修施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
，在项目施工前未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
。
（三）常青街道办事处，对振兴路75号装修项目违法施工行为监管不严格，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施工行为的反复发生；街道综合执法中心的日常工作缺少有效监督，巡查情况无记录，巡查人员巡查不细致、不深入，对振兴路75号装修项目违法施工情况掌握不全面。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

武汉筑诺公司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组织施工作业，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，未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对其实施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建议给予处分的公职人员

罗某，常青街道综合执法中心负责人，对振兴路75号装修项目违法施工行为监管不严格，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法施工行为的反复发生，建议移交区纪委监委进行调查处理。

徐某，常青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协管员，对振兴路75号装修项目违法施工行为监管不严格，未及时发现和报告违法施工情况，建议移交区纪委监委进行调查处理。

祝某，常青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协管员，对振兴路75号装修项目违法施工行为监管不严格，未及时发现和报告违法施工情况，建议移交区纪委监委进行调查处理。

（三）对属地街道的处理建议

责成常青街道办事处向区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，认真反思、引以为鉴。

（四）其他处理建议

武汉新特中医医院有限公司，将装修施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，在项目施工前未按相关法律规定办理施工许可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七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建议常青街道城市综合执法中心对其违法行为另案调查处理，区建设局提供相应指导和协助。
六、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
（一）武汉筑诺公司要深刻总结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杜绝超资质范围承揽建设工程项目和无许可违规施工行为；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，强化安全生产教育，组织开展事故警示、反思教育，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，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坚决遏制各类事故的发生。
（二）常青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吸取辖区内发生的事故教训，结合本辖区实际，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职责，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，加强辖区企业的安全监管，督促企业抓好安全教育培训，落实安全制度，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三）全区各类装饰装修工程要举一反三，切实履行报监程序，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或备案手续，加强项目安全管理，把好施工单位（队伍）安全生产条件关，按规定签订施工合同并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加强施工作业全过程管控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到位，确保施工安全。
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二十六条


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


3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 


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


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二十二条


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七条第一款







